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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执行难”应对模式的实证研究

基于区域经验的分析    

左卫民*

摘 要 中国民事执行的主要问题,可谓“又多又难”。以某都会区法院为样本的实证研

究显示,我国民事执行特别是基层执行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包括案件长期增长、以本院判决

书为主、合同纠纷为主、自然人系主要被执行人、金钱标的为主。法院系统近年来不断探索完

善执行模式:大幅增加投入资源、推进执行组织机制改革并调整相应的权力构造、构建信息化

的执行体系、强化执行惩戒措施和打造规范、公正、有效的执行管理体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

成熟、成功的民事执行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并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中。鉴于执行案件数量仍可能居高不下甚至上升,应在反思既有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体

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行模式:构建长期、稳定与充足的人财物配备制度,增强执行强制力,完

善执行组织和执行权内部权力构造,持续推进执行信息化,探索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执行管理体

系,改进审执衔接工作,重视源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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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材料、方法与问题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执行难”便被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确立为我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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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问题之一。〔1〕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执行难”受到社会关注并经整治后,〔2〕“执行难”

更多是在法院内部得到关注。然而,近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来年,全国执行案件出现了爆炸式

增长。2009年以前,16年内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数增长了1.46倍;2009年以后仅十年,该数量

便已经增长了2.41倍。执行案件的激增导致法院应接不暇,“执行难”再次从法院内部走向大

众视野。官方数据表明,自2013年开始,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实际执行到位率呈快速下降趋

势,从2012年的81.53%下降至2015年的49.08%。〔3〕为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央与最高院

多次展开专项整治活动。〔4〕但由于相关制度性与体制性问题并未得到充分注重与解决,“执

行难”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已成为一个独特的中国问题。〔5〕为解决该问题,最高

院于2015年修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并于同年8月召开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座谈会,将“切实解决执行难”作为执行

的长期任务布置到全国法院。由此,从2015年底开始,新一轮具有全新面貌的执行改革在全

国范围内陆续铺开。2016年4月,最高院正式印发《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在笔者看来,用“又多又难”〔6〕来定义这场改革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或

许更为恰当。经过三年攻坚,最高院宣告了改革目标的如期实现。〔7〕也正是基于此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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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1日,郑天翔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上,首次用“执行难”描述在民事、经济审判中的

执行问题。参见郑天翔:《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页。
到1998年底,全国法院执结率从1995年的75.50%下降到1998年的不到45%。如四川广汉市人

大常委会直接给广汉市农业银行发函,指示其不予协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广汉市乡镇企

业局在该行的银行存款。参见李国光:《我的大法官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270页。
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2002-2015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自2016年开始,全国法院司

法统计公报不再统计执行实际到位率。
依照《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

知》(中发〔1999〕11号)、《关于严肃查处解决执行难工作中违法违纪问题的通知》(中纪发〔1999〕17号文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2005〕52号)、《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规范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结案标准的通知》(法发〔2009〕15号)、《二0一一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要点》
(法执明传〔201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活动备案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法
执明传〔2011〕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的通知》(法〔2013〕285号)、《关
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法〔2014〕263号)等,全国多次开

展了执行专项活动。
在西方国家如英、美、德、法等,在较发达的社会信用制度、完备的执行法律制度等共同规制下,判

决的自动履行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所以,对于常规案件而言,强制执行率较低是这些国家的多见现象。参

见肖宏开:“美国法院的判决执行制度及其启示”,《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第88-90页;刘健:“德国民事

强制执行法律制度浅窥”,《中国司法》2002年第5期,第59-60页等。
经调研,笔者认为,由于执行不仅面临着“执行难”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执行爆炸”的问题,因此“又

多又难”是中国面临的双重执行困境。
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二○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20日,第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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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强制执行法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上日程。2022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

执行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不过,官方资料偏于笼统,难以展现关键细节。学界研究虽多,但大多是针对某项制度建

设、体制运行层面,〔8〕对执行改革的整体评价较少且以规范分析为主。〔9〕特别是这场改革

具体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关键何在、尚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草案》是否回应了这

些问题、未来应当如何,一种中国式的成熟且成功的执行模式是否已经或正在打造之中,还值

得实证与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有鉴于此,笔者选择西部某一线城市中执行案件负担明显的

一个基层法院———G区法院作为实证研究对象,〔10〕希望在实证把握的基础上,通过“解剖麻

雀”的方式相对全面分析执行难改革的客观效果,探讨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存在问题,分析中国

是否已经形成成熟且成功的执行模式,在对我国执行改革未来作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对《草案》

提出相关建议,思考应如何进一步打造成熟且成功的民事执行模式。

二、追本溯源:案件特征与原因解析

民事执行案件的现状是我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执行模式的前提性事实。基于有一定代表性

的微观实证分析,结合更大范围的数据佐证,本文发现在法院(本院)执行为主的背景下,G区

法院民事执行案件呈以下特征,并开展相应的原因分析:

第一,数量长期增长,且近年来加速增长。图1中G区法院与全国法院的数量变化曲线

基本一致,说明以G区法院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应该具有相当价值。〔11〕由图1可知,2005-

2011年,G区法院执行案件数量变化较为稳定;2012-2014年,案件数量开始增长;自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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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参见陈杭平:“比较法视野下的执行权配置模式研究———以解决‘执行难’问题为中心”,《法学家》

2018年第2期,第73-87页;黄忠顺:“民事执行机构改革的深度透析”,《法律科学》2016年第4期,第169-
178页;余庆:“分段集约执行机制的实证分析与反思重构”,《法律适用》2017年第11期,第102-107页;苏
福、郑荣聪:“论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定位与管理”,《法律适用》2017年第21期,第93-98页;李昌

超:“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施行中的问题及解决”,《政法论丛》2017年第2期,第28-35页;李声高:“执行

难的民刑交叉治理路径反思———以终本程序与拒执罪关系为切入点”,《法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186-
196页等。

参见于龙刚:“基层法院的执行生态与非均衡执行”,《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2-122页;郑
涛:“中国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再解读———法院权能的视角”,《南大法学》2021年第1期,第30-48页;百晓锋:
“中国民事执行年度观察报告(2016)”,《当代法学》2017年第3期,第145-160页;谷佳杰:“中国民事执行年

度观察报告(2017)”,《当代法学》2018年第5期,第147-160页。

G区法院为西部某省会城市的新城区法院,建院于1997年。该区生产总值连续数年排名第一。

2015年以来,该院人均民事执行案件收案量排名前列。因2005年以前每年执行收案数量较少且有较多数据

缺失,故本文主要的数据范围为2005-2018年。
需指出,2015年以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执行统计数

据新加入了“执保”“执恢”等7类。为科学反映数量变化,笔者后文研究中所指的执行案件,仅指“执”字号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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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分析原因,近二十年来,中国民事诉讼案件几乎每年都保持较大比

例的增加,执行案件的增长无疑与之存在直接关联。〔12〕换言之,审判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的

长期增长是执行案件不断增长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

图1 全国法院、G区法院民事执行案件收案数及其历史变化 〔13〕(单位:件)

第二,以本院判决书为主。图2为G区法院执行案件来源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图。从构成

上来看,G区法院主要对本院裁判文书强制执行。〔14〕从变化趋势看,G区法院的民事执行案

件经历了三个阶段:2005-2011年,数量维持在偏低稳定状态;2012-2014年,数量出现上升

趋势,本院来源与非本院来源案件数量都有一定增加,但前者增加更多;2015年以后案件数量

激增,至2018年,G区法院民事执行案件数量达到6588件,约为2014年的5倍。

图2 G区法院执行案件来源构成(单位:件)及比例(单位:%)

判决书是主要来源。〔15〕数据表明,2005-2014年,判决书与调解书的数量差距较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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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左卫民:“‘诉讼爆炸’的中国应对:基于 W 区法院近三十年审判实践的实证分析”,《中国法

学》2018年第4期,第238-260页。
全国数据来自2002-2018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非本院来源案件包括基层调解组织、劳动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等作出的调解书或裁决书。
自立院以来,G区法院执行生效支付令的案件仅有1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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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书数量整体仅略低于判决书。但2014年以后,判调文书的数量差距开始拉大。2017和

2018年,判决书数量分别已是调解书的3.76和3.35倍。整体来看,2005-2018年间,判决书

为G区法院主要的执行文书依据。

法院执行的主管、管辖制度是本院文书来源的主要原因。相较于不少域外国家将司法裁

判的执行委诸非法院的机构特别是政府机构来负责,我国执行程序设置则使基层法院成为超

过90%申请执行的生效裁判(基层一审裁判)的主力执行机构。这也构成中国民事执行模式

的特有特征。此外,“判调结合”的裁判体制也对裁判行为与执行效果产生影响。G区法院数

据表明,调解进执率较判决进执率整体更低,且波动幅度更大。〔16〕由此,不难发现判决书成

为本院主要稳定来源的原因。

第三,合同纠纷为主要案由类型。数据表明,合同类纠纷执行案件不仅为每年民事执行案

由中占比最大的案件类型,其历年增长幅度也最大。合同纠纷成为主要案由的原因一是审判

阶段合同纠纷数量大,二是债权人申请执行动机丰富多样。与其他纠纷类型不同,合同纠纷债

权人申请执行的动机有时可能只是为了“要一个交代”。这一逻辑在大量的国有企业金融借款

纠纷中便有体现。〔17〕

第四,自然人逐渐成为主要的被执行人类型。因缺失G区法院之前的相关数据,故笔者

的分析仅限于2016-2018年。图3显示,在2016-2018年间,败诉单位的入执比有波动,但

相较稳定;败诉自然人的入执比则稳步上升,2017年稍高于败诉单位入执比,2018年则远超单

位入执比,达到85.6%。

图3 G区法院两类败诉主体入执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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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笔者以每3年随机抽样150份判决书的方式,确定当年有执行内容(即需要当事人积极行为和给

付金钱)的案件比例,用当年判决与调解结案的案件总数乘以有执行内容的案件比例计算出当年有执行内容

的文书数量A。再比对出当年及后续年份中进入执行的案件数量B,通过B/A得出判调解文书的各自进执

率。数据显示,2005、2008、2011、2014、2017年的本院判决审结进执率为分别54%、47%、33%、48%、48%,相
应的本院调解审结案件进执率分别为75%、26%、33%、36%、26%。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发现不同。参见唐

应茂:“一个关于判决、调解和执行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外法学》2006年第6期,第752-760页。
参见唐应茂:《法院执行为什么难:转型国家中的政府、市场与法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94-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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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信用体系建设的严重不足是其入执比上升的重要原因。较长时期中,我国信用体

系的法律法规数量少且法律位阶较低。2015年后,行政机关陆续出台了行业信用评价规范性

文件,初步形成了单位信用机制,单位财产查明与诉讼控制机制更为健全。然而,自然人的信

用建设仍然滞后。当前,我国只对税务、会计在内的少数专业人员建立了初步的信用机制,对

绝大多数自然人来说,财产查明与诉讼控制仍较难把握。已有研究发现,即使被纳入失信人名

单后,其主动履行率也小于单位。〔18〕

第五,执行的主要标的是金钱。笔者通过每3年随机抽样,以阅读判决书方式进行数据统

计发现,2005-2018年,尽管存在轻微波动,G区法院的执行案件主要标的都是金钱。执行标

的构成主要受纠纷类型的影响。在审判阶段,因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数量大,财产给付义务自

然成为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债务人的主要义务类型。

三、如何应对:解决双重执行困境的中国经验

针对前述执行案件“又多又难”的状况,中国法院应当如何破解? 同全国其他法院一样,G
区法院自2015年底起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执行改革,显示了法院系统破解执行难的决心,但也

可以发现其成效不一,具体分述如下:

(一)资源投入大幅增加

在解决执行案件暴增的过程中,资源投入重要吗? 这似乎在研究执行的论述中不多

见。〔19〕但实践中,投入各种资源成为此次解决执行难的首要方式。加人、加班、加物历来是

基层法院乃至整个法院系统采取的应对案件爆炸最具有中国特色,也是最直接、最有效与最重

要的方式。〔20〕本文研究也表明,资源投入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首先是增加人力资源。就总人数而言,G区法院执行局在2015年有法官和执行员8
名,〔21〕外加数名聘用执行法官助理。到2018年底,通过抽调本院、借调他院与新增外包人员

的方式,执行局人数达至95,成为法院内最大部门。数据显示,增加的承办人办理了全部执行

案件工作量的30%,而辅助人员增加与执行工作外包直接完成了约70%的案件工作量,使承

办人从冗杂的一般性事务中解脱出来,案件处理能力大幅增加。2016-2018年,民事执行承

办人人均办案量上升了34.06%。

其次是增加工作时间。访谈表明,G区法院执行局2015年以前很少加班;但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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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参见沈静、田强、杜玉勇:“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实施情况的统计分析”,《河北法学》

2016年第5期,第191、194页。
学界更多关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合理配置或如何增加执行外部资源,如邵建定:“执行程序中司法

资源的浪费及对策”,《法律适用》2006年第5期,第96-97页;童兆洪、唐学兵:“论民事执行能力构成及其提

升”,《法律适用》2006年Z1期,第99-102页。
参见左卫民,见前注〔12〕,第247-248页。
彼时还未进行员额制改革,故不存在员额法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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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人平均每月加班16-24小时;2017-2018年,每月平均加班时间增加至30-56小时。

除此之外,G区法院执行局还在全省法院“执行大会战”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不同的执行专项

活动,期间执行人员经常工作到凌晨。通过加班,G区法院的执行承办人至少完成了约14%

-26%的工作量。〔22〕

再次是增加物资资源的投入。为应对大量执行案件的需要,G区法院执行局致力于增加

执行硬件设备和软件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增加移动执行指挥设备、办公位办公设备,装配智慧

法院执行软件的移动终端,完善执行指挥中心等。这些投入对处理执行案件有着难以统计的

重要助力。

(二)推进执行组织改革并调整相应的执行权力构造

在G区法院的改革中,长期存在的执行组织和相关的权力结构得以大幅改造,一种新的

相对权威、高效的执行组织和权力构造得以型塑。

一是中级法院统一领导两级法院执行机构。G区法院所在的C市中院是全国执行“一体

化”试点改革法院之一。自2016年开始,C市中院整合全市执行资源,将执行权统一于市级,

改变了长期存在的本院执行机制,使执行的权威性、效率性得到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8年

8月,G区法院共化解了1134件长期未结案件。〔23〕

二是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的分离,由法院内部互不隶属的部门行使。G区法院将执行局

分离成执行局与外部的审执监庭。审执监庭办理执行裁决案件,执行局除保留少量审判法官

从事必要的审查事项外,主要专司处理执行实施工作,将执行实施权的运行方式行政化,而执

行决策权、监督权的运行单独化、司法化。数据显示,G区法院执行异议案件从2016年的80
件增加到2018年的276件。由此可见,执行权的分离改革,强化了执行裁决权对实施权的制

约和监督,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院的执行乱象,印证了学者关于构建执行的实体争议与程序争

议分离的二元构造理论。〔24〕

三是法院内部执行领导的权力行使与工作内容的调整。一方面缩减法院领导的执行审批

权,改革后G区法院执行承办人需审批的事项减少到25%,审委会仅对长期未结的少数重大

疑难案件讨论,提高了执行承办人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调整法院领导工作内容。执行工作

由院长带领与督促,院级领导亲自参与案件承办。2016年,院级领导亲办的民事执行案件仅7
件,到2017-2018年,数量分别为317和216件。这当然有助于执行成功率的提高。

四是推行执行团队、人员与工作内容的类型化,以便繁简分流和分段集约。有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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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增加的工作量=加班情况下平均每月的工作时间/不加班情况下平均每月的工作时间-不加班情

况下平均每月工作时间。平均每月工作时间以国家规定的21.75天计算,不加班情况下平均每月工作时间以

每天8小时计算。故,2016-2018年增加的工作量最少为(21.75*8*3+16+30+30-21.75*8*3)/21.75
*8*3=14%;最多为(21.75*8*3+24+56+56-21.75*8*3)/21.75*8*3=26%。

长期未结案指的是办理自然期限超一年的案件。
参见张卫平:“执行救济制度的体系化”,《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第891-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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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和分段集约,可有力减轻执行者的压力。〔25〕对此,G区法院的数据也有

印证。从2017年开始,G区法院成立了快执组与普通组。快执组处理简单案件,由“1名执行

法官(执行员)+1名书记员+1名调解员”组成;普通组负责重大疑难、财产处置周期长的案

件,由“1名执行法官(执行员)+1名执行助理+1名书记员+1名调解员”组成。数据显示,

2017年,简易案件执结2088件案件,平均执行周期缩短一半,缓解了收结案和积案压力。

同时,G区法院就财产查控、文书制作与送达、司法拍卖推行了执行集约化管理,剥离执行

辅助事务,由特定人员专事某一部分的执行工作。集约化管理措施剥离了执行法官近7成的

工作量。以网络司法拍卖为例,通过借助网络平台、委托拍卖,财产处置时限平均缩短了25
天,成交率和溢价率也大为提升,收获了良好效果。

(三)构建、推行执行信息化体系

执行信息化是此次执行改革的重中之重。信息化被学者认为是对提升执行效率具有最直

接作用的措施,〔26〕但实践效果如何尚缺乏实证研究。执行信息化虽包括法院内部利用信息

化技术对案件进行管理,但信息化查控财产和信用惩戒无疑是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长

期以来,G区法院与全国其他法院一样,执行工作饱受“信息孤岛”效应困扰,里面的信息难“走

出去”,外面的信息难“走进来”。此次改革,该问题得以较大程度解决。

为分析该两项改革内容的成效,笔者随机抽取了8795件执行案件进行分析。数据显示,

法院通过执行信息化,提高了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掌控能力,加强了对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在

信息化财产查控上,由表1知,法院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房产、车辆、股权、土地、证券等财

产具备了较好的掌控能力。然而,相比股权、证券等新型财产,法院对传统财产如银行存款、房

产及车辆的掌控能力更好。但需注意的是,法院对车辆、股权的掌握能力呈下降趋势,查控似

乎陷入疲软状态。在信用惩戒措施上,G区法院在2016-2018年共对3205件执行案件的被

执行人“限高”,将2670件案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名单,各占抽样案件的36.44%和30.

36%。与财产查控措施的适用疲软相比,信用惩戒的适用呈上升趋势。

表1 G区法院执行信息化改革措施运用情况表(单位:件)

年份 银行存款冻结 房产查封 车辆查封 股权查封 土地查封 证券查封 其他 限高 失信

2016 378 833 514 49 32 1 140 693 508

2017 313 677 349 26 18 0 88 1080 903

2018 653 655 435 14 10 3 41 1432 1259

总数 1344 2165 1298 89 60 4 269 3205 2670

·2541·

中外法学 2022年第6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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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萤:“优化执行权配置‘三车道’精准分流”,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6月17日,第007版。
参见韩煦、孙超:“中国执行模式的发展现状与展望”,《法律适用》2018年第23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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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执行信息化改革成效,笔者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开展分析。〔27〕回归结果显示

(见表2),法院对银行存款与房产的查控能够显著提升执行效果;相比之下,查封车辆,采取限

高、失信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8〕究其原因,车辆的强流

动性与隐匿性直接影响到法院的实际控制,而被采取限高、失信的案件,其效用不仅受到法院

系统内的实施效果的影响,还受到法院系统内外联动水平、信用体系完善程度、诚信文化建设

成效等因素的影响。〔29〕仅对失信被执行人笼统地曝光,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30〕但需要注

意的是,信用惩戒措施的执行效果具有滞后性,回归分析的样本仅是对首次执行案件的分析。

正如G区执行法官所言,在恢复执行的案件中有一定数量的案件直接源于信用惩戒措施。

表2 网络财产查控与信用惩戒措施的logistic回归模型(N=5736)

 解释变量 估计值 P值

Intercept -1.79364 ***

 解释变量 估计值 P值

执行标的 〔31〕 0.04586 *

案由

婚姻家庭继承 2.20078 ***

借款合同 0.35243

劳动争议 0.31419

买卖合同 0.42168 ·

其他民事合同 0.10962

商事 0.81517 *

侵权、权属及其他 0.65827 *

网络

财产

查控

银行 1.45364 ***

车辆 -0.24014 **

房产 0.19152 *

股权 -0.03954

土地 0.10708

证券 12.10625

被执行

人性质

自然人与单位 -0.03152

单位 -0.19798 ·

信用

惩戒

措施

限高 -0.944488 ***

失信 -0.95464 ***

注:案由以房屋买卖合同为参照,被执行人性质以自然人为参照。·表示sig<0.1,*表示sig<0.05,**表

示sig<0.01,***表示sig<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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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为保证分析的科学性,笔者将基本无执行难问题的行为执行案件、未采取任何信息化措施的案件与

因罚款、拘留与拒执罪移送直接达到执行效果的案件删除,最后样本数量为5736件。在回归分析中,笔者将执

行结果命名为“无效”与“有效”(包括执行全部或部分到位的情况)两种情况,并以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有研究发现,失信名单制度的成效没有预期的理想。参见张法能:“信用惩戒机制的实施与效

应———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合理适用为角度”,《法治论坛》2017年第1期,第216-231页;沈静等,见
前注〔18〕,第195页。

参见胡守勇:“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社会效应”,《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30-
36页。

参见李昌超,见前注〔8〕,第31页。
执行标的平均值为1236101.707,标准差为5925207.14,分散度太大,故笔者将其转化为自然对数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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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行并强化前所少行的执行惩戒措施

与全国法院一样,G区法院在执行改革中特别加强了以往较少应用的罚款、拘留与追究刑

事责任等财产惩戒与人身强制措施的运用,实证研究显示其效果卓然。

其一,增加了罚款的追究力度。截至2018年11月,G区法院共对18人次适用罚款。数

据表明,罚款后的自动履行率较高,三年中罚款履行率为89%。然而,较高的罚款后履行率可

能是源于法官的“精挑细选”。G区法院执行法官表示,在通过罚款较难达到效果的案件中,基

本不会考虑适用。

其二,加大了拘留利用率。2015-2018年,G区法院执行拘留的人数分别为11、11、13和

52人次,数量增长了近5倍。调研显示,司法拘留可以让50%拒不履行生效文书的被执行人

部分或全部履行债务。相比改革前,改革后的拘留措施效果明显较好。〔32〕但调研也发现,拘

留的适用依旧有所克制,原因在于拘留需要将被执行人收押,而看守所一般不愿或者拖延收

押。

其三,对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追究力度明显加强。对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

不仅可以从扩充法院的财产发现渠道层面达致良好执行的效果,〔33〕还能对被执行人起到重

大震慑作用,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2018年底,G区法院共移送98件涉嫌拒不履行生效裁判

文书的案件,但移送效果相当有限,法院在找人及收集证据环节面临严重困难。2018年,找到

被执行人的案件仅37.93%。移送公安部门后,真正立案受理的比例亦仅20%。这一数据说

明,该措施的运用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五)打造规范、公正、有效的执行管理体系

执行管理机制的完善被认为是构建执行长效机制的核心。〔34〕实证研究发现,G区法院

打造了一套规范、公正与有效的执行管理体系,在改革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首先,完善内部考评机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G区法院制定了程序细则及目标考评办

法,对执行案件开展全面督促和检查,并将相关结果纳入年底考评,考评结果直接影响承办人

的绩效。细则施行后,2017、2018年的结案率分别为87%、86%,较2016年的73%有明显上

升。此外,执行案件的个案效率也得到极大提升。数据显示,G区法院执行案件的平均处理时

间从2016年的226天下降至2018年的152天,效率提升32.7%。

其次,保证执行程序的规范化。G区法院通过执行信息化管理平台全程跟踪执行案件。

各节点负责人只有完成本节点事务后,才可流转至下一节点。通过自主开发建设的“案件信息

·4541·

中外法学 2022年第6期

〔32〕

〔33〕

〔34〕

有学者发现,改革前的执行拘留的效果较差。参见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司

法拘留在执行案件中适用情况的调研———基于浙江黄岩法院近六年执行案件的分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

报》2012年第5期,第56页。
林斯微、林新英:“执行难背景下财产线索发现方式及路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例为

分析样本”,《海峡法学》2017年第1期,第114-120页。
陈恒:“执行管理长效机制的构建”,《法律适用》2019年第11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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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台账”,实现了对个案的精准掌控和实时管理。2018年,G区法院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

终本合格率为97.43%。另外,G区法院还加强了终本案件的恢复执行管理。恢复执行案件从

2016年14件上升到2018年的979件,三年共恢复执行1102件。

最后,强化执行案款管理。一直以来,因缺乏统一的管理模式、财务管理方法落后及案款

管理缺乏制约,〔35〕清理执行案款成为解决执行难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36〕为此,G区法院

自行研发了“一案一账户”案款管理系统,实现了案款、案号与当事人的一一对应。2016年以

来,该系统共计收入3733笔,支出4407笔。执行案款管理系统实现了法院对案款的实时监

控,进一步规范了涉案财物台账、案款台账,使执行案款积压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除此之外,G区法院还创新了执行制度机制,如加强“执转破”机制的推进、利用执行悬赏

制度拓宽财产发现渠道等。但这些措施利用率低,作用有限,本文不予展开。

四、改革评价:效果与问题

(一)“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的整体效果

“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是在中央领导下,由最高院提出并由各层级法院具体推动、展开实

施。一些调研反映,通过执行改革,法院在权利保障、执行强度、规范廉洁等层面取得了良好效

果,整体执行质效向好。〔37〕就G区法院的情况而言,改革的效果如下:

其一,执行案件处理效率获得保证。通过增加人力物力资源、调整执行组织和相应的权力

构造、借助信息化展开执行等举措提高甚至远超改革前的执行结案率,法院的个案执行效率大

为提升。数据表明,G区法院三年内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超90%,

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100%,达到了最高院对执行案件办理的结案要求。

其二,执行案件的程序规范性得到较大提升。长期以来,法院内部的执行程序乱、执行措

施乱、执行管理乱、执行收费乱、选择执行与消极执行等问题加剧了“执行难”。如前所述,通过

打造规范化的执行程序机制,辅之以信息技术的利用,G区法院规范了执行文书、执行措施与

执行结案方式,实现了对“执行乱”相对有效的治理。G区法院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97.43%的

终本合格率表明,G区法院在执行程序上的改革确实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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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嘉琛、张毅:“‘互联网+’背景下法院案款管理探究”,《预算管理与会计》2016年第2期,第

14-15页。
参见谢天德、孙庚:“法院执行案款长期滞留的成因及防范”,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1日,第

008版。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深圳市律师协会联合课题组:“基本解决执行难评估报告:以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施建兵、谭博丹:“海南乐东法院解决

执行难再冲锋”,《人民法治》2019年第22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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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执行实际到位率有所提高。〔38〕图4反映的是G区法院8795件样本案件的执行实

际到位率情况。需指出的是,此处不仅包括首次执行情况,还包恢复执行后的状况。整体上看

执行案件的实际到位率呈向好趋势:全部未到位的民事金钱执行案件比例波动下降,从2016
年的65%降至2018年的61%;部分到位小幅增长,从2016年的3%上升至2018年的4%;完

全到位有波动上升,从2016年的32%上升至2018年的35%。总案款到位比例也呈上升趋

势,从2016年17%上升至2018年的24%。由此可知,G区法院的执行到位率有所提高,但整

体依然偏低,改革成效较为有限。

图4 G区法院民事金钱执行案件实际到位情况及其变化(单位:%)

(二)“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的评价

1.中国特色民事执行模式开始初步形成

在一个传统上法院权威与手段相对有限、政府却有强大能力和资源的社会,面对相对普遍

的“又多又难”的执行格局,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是一个长期未解的中国之问,中国法院

也曾经屡败屡试。在比较域外将执行交由行政机关负责、败诉人相对易接受履行要求的不同

格局后,一种改革的战略思路是我国也把执行权交由握有强大行政权力与资源的政府手中。

然而,晚近推行执行改革,似乎使得这一问题有了中国式出路:即在中国推行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新背景下,通过国家整体动员、多种资源与信息化手段并用,中国式的法院自己审判自己执

行的制度体系可以开新篇。宏观上,一种既不同于域外也不同于我国既往体制的新型民事执

行模式正在形成,特征如下:

其一,它具有国家性、综合性。政治与社会的大背景变化与全方位的实际支持,显示解决

执行难已经成为整个国家(中央)的顶层设计与介入的重要领域。这意味着执行从长期基本上

是法院系统的“单兵作战”转向成整个国家与社会系统的共同应对。以往向法院系统封闭或者

打开不够的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信息系统或资源,开始为法院充分应用。法院可以调度、使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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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债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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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国家可有、能用的权力,使法院在整个政治与社会场域中的手段、权能大增,且相比于以往呈

几何数级增长。例如,涉财信息系统的打通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往仅凭法院一己之力难

以查询到有效财产信息的困境,明显助力于提升财产执行到位率。

其二,它具有时代性。信息化方式的尽量、广泛使用,是这次解决执行难改革的突出之处。

其效果不仅显现在掌握被执行者的各种信息上,更体现为据此科学、高效地决策与行动,采取

诸如“限高”这样的有效方式促使执行到位。这当然与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迈入依托互联网的新

型信息时代与信息社会密不可分,也和改革者适应信息化时代到来的能力与判断有关。由此,

传统的手工式执行机制开始为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执行机制逐渐取代。执行法官全国跑的场景

转变为通过简单点击电脑,便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使执行兼具低成本、高效率与

好成果的优势。

其三,它具有刚性化趋势。传统上,执行举措偏软是执行中的普遍现象。此次改革中,一

些少有应用的手段开始较多应用,例如惩罚性的执行罚款、执行拘留以及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较多使用。所以,“硬起来”的执行改革是此次解决执行难大潮中的显著特

征,这当然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实际、有效推进直接相关。

其四,它致力于打造具有终局性的执行机制。长期执而不行、执而不结的民事执行是困扰

法院的难题,深刻影响到法院的公正性、权威性。此次执行改革中,这一问题开始得到显著化

解,各方面已经形成共识:不少案件注定无法或无法有效执行,相对执行的观念与制度例如执

行分类举措大行其道,“终本执行”制度举措出台并为法院所大量运用。以 G区法院为例,

2016-2018年,终本案件数量共占全部首次执行案件55.89%。即使是执行完毕的案件,也有

小部分案件实际并未完全执行到位。所以,此次解决执行难的努力便以更为科学、实事求是的

指标和效果宣告胜利完成。

上述种种均可视为正在打造的民事执行模式的重点内容,构成了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国执

行模式的重要创新与成功之处,值得充分定型、推广。

2.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

当然,“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中依然存在问题,这显示中国民事执行模式还有进一步探索

和完善的空间。根据前文实证分析,当前还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第一,长期跟进的后续力量尚未得到制度化保障。执行难与法院长期缺乏充分的执行资

源投入有相当关系。此次改革中,这一问题虽得到缓解,但当前的解决策略仍是“运动型”的,

粗线条的“加人加班”模式难以长期为继。正如G区法院院长在调研中谈到,“执行人员的增

加是举全院之力、各部门鼎力支持的结果,如此大的人员规模不可能是常态化的”。从现有情

况来看,只要诉讼“爆炸”问题短期内不发生实质改变,执行“爆炸”问题也会持续存在。当那些

“临时人员”回归本职后,执行机构是否还能应对执行案件的需求,笔者对此持有疑问。在长期

有着大量案件需强制执行的情形下,稳定、充分和长期投入的执行资源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

性设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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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执行信息化仍有不足。本次执行过程中,尽管较大程度解决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孤

岛”问题,且与私权利主体就财产评估、拍卖与媒体曝光等方面加强了合作,使得执行权在私权

场域得以扩张,但这种扩张较为有限。实际上,如何获得与使用充分、有价值的执行信息,还需

要更多地采取措施。例如,从前文提到的信用惩戒在实现债权上的效果和执行悬赏制度基本

不用的情况来看,赋能我国私权利主体参与执行权运行,以获得、使用更多的执行信息,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执行强制力尚待提高。执行实施权是一种公权力机关对私权利主体权利的处置,具

有强制性甚至暴力性。因此,“强硬型”执行应是执行过程中的主导原则,可能要适度调整以

“安抚型”为主导原则的实务操作。〔39〕“强硬型”原则指导下的执行需搭配强有力的执行力

量。然而,G区法院执行改革中执行强制力不足,尚未完全达到“强硬型”执行的要求。G区法

院的执行团队基本都是从事文字性工作的人员,属“文官执法”〔40〕模式,缺乏执行威慑力。加

之缺乏侦查权与侦查能力,执行中查人找物与证据收集能力相当匮乏,导致强制执行措施的前

期调查非常艰难。而因与公安机关的联动较差,法院对惩罚性措施的适用也异常谨慎且有限。

第四,“程序消耗型”的执行思维有待转变。全国法院执行改革是依照最高院“三个90%,

一个80%”〔41〕的核心指标展开的。该指标最大的特征就是围绕执行效率与程序设计,不涉及

执行到位率,可能导致法院过于注重工作形式而忽略实际效果。由此可看出,我国执行管理的

顶层设计秉承的是“程序消耗型”思路,即通过程序加工使强制执行案件逐步退出,减轻法院的

案件压力。该制度设计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西方不少国家之所以没有明显的“执行

难”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有较规范的执行案件终结程序,包括无财产认定与责任财产界

定。〔42〕而财产认定与界定制度的重要性,在日本、〔43〕英国、〔44〕德国的执行改革中均有体

现。〔45〕相比之下,我国“程序消耗型”在程序公正与效率上存在问题。一方面,缺乏无财产认

定和财产界定配套措施,即使赋予当事人执行异议权,执行的程序公正性也很难充分保证;另

一方面,职权主义执行模式下,我国法院有“竭尽所能”强制执行的责任,若未满足债权人的期

待就会引致不满,而这是与法院有限资源的现实相悖的。另外,依前文分析,在被执行人中绝

·8541·

中外法学 2022年第6期

〔39〕

〔40〕

〔41〕

〔42〕

〔43〕

〔44〕

〔45〕

参见栗峥:“中国民事执行的当下境遇”,《政法论坛》第2期,第56页。
该概念来源于王健林:“‘外分附设警务化’:深化执行权与审判权分离的近进路”,《学习论坛》2016

年第5期,第74-75页。
“三个90%,一个80%”的指标内容可参见肖珍艳:“‘三个90%、一个80%’是个硬杠杠———坚决如

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决胜仗系列评论”,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9日,第001版。
参见王亚新、百晓峰:“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退出机制及相关争议的处理”,《法律适用》2011年第

12期,第13-17页。
参见李浩:“论民事执行中债务人财产的发现”,《法学》2007年第12期,第55页。
参见齐树洁:“英国强制执行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福建法学》2008年第4期,第40页。
参见常廷彬、朱朝晖:“德国债务人财产开示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探求》2017年第5

期,第6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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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为自然人的情况下,缺失自然人市场退出制度,也使得执行程序“不经济”。

第五,忽视案件构成特征,改革举措尚不全面、系统。上文已指出,本院判决书、合同类案

件、自然人和金钱执行案件是我国执行案件的主要特征。但此次改革中,一方面,法院举措对

自然人的针对性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忽视了本院判决书的特征。G区法院2016-2018年数

据显示,诉前保全案件进执率为13%,执行效果率为43.1%。相应的,诉讼保全案件比例分别

为32.9%和28.6%;未保全案件则分别为34.6%和27%。由此可知,保全不仅有助于提高执

行效果,还能减少进入执行的案件数量,对解决执行问题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遗憾的是,这

一举措应用并不充分。

五、改革反思:《草案》的完善建议

(一)《草案》对执行改革的回应现状

因应于本次改革,早就酝酿立法的《强制执行法》终于以《草案》的形式面世。基于本文的

实证研究,笔者针对《草案》做一初步的分析:

首先,《草案》对改革作了相对充分的体现,有助于中国特色民事执行模式的定型。在构建

信息化执行体系上,《草案》直接在总则部分确定了执行信息化原则,规定了人民法院建立网络

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信息,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开展执行立案、财产和相关情况调查、信用

制裁,建立信息化网络协作机制等权利义务与制度内容;《草案》将罚款、拘留、拘传、拒执罪予

以明确规定,完善了执行惩戒体系,还在报告财产令、律师调查令、审计、违反协助执行义务、财

产变价、强制交付、不能由他人替代执行、不作为义务或容忍义务强制执行制度中详细规定了

罚款、拘留的具体适用情形;为保证罚款、拘留的规范适用,《草案》还规定了公安机关的协助义

务和适用限度等。在执行权改革上,《草案》明确了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相分离的原则,部分吸

收了此次改革中的执行权结构调整的内容。

其次,《草案》也在反思执行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一是在总结执行信息

化构建的成功经验上,扩大了可信息化财产调查的范围和受查询的机构。《草案》第100条规

定,被执行人名下资产管理产品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网络虚拟财产以及其他财产和权

益都是可执行财产。第51条规定,持有相关信息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信息,不得拒绝。

有关组织反馈的电子查询结果与纸质反馈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是在执行权改革上,《草

案》增加了执行权的外部监督机制,规定检察院对民事强制执行活动法律进行监督,意在进一

步规范执行权的行使。三是在并未得到重视的执行创新制度上,《草案》一方面通过第77条、

第82条和第83条,将破产案件作为执行中止、终本执行和终结执行条件,规定了执转破机制;

另一方面在第55条专门规定执行悬赏制度,试图加大新制度在未来执行工作中的利用率。四

是在整体的执行思维上,《草案》增加了当事人主义的元素,将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义务及其相应

惩罚明确规定下来,体现了民事强制执行由强职权主义向弱职权主义的转变。五是就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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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案件结构而言,《草案》对执行中的民事保全规则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当然,草案也有对改革的相关经验体现不足的情况。例如,就执行资源的投入而言,《草

案》并未有任何规定涉及执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增加与保障。就执行组织和执行内部

权力构造的调整而言,《草案》并未对改革中的快执程序、普通程序作任何回应,也未对执行机

构上下级关系等有所体现。

(二)完善建议

《草案》的公布,标志着一套独特的中国执行模式就要通过立法向世界展示。但正如前文

所述,执行中尚有问题没有解决。为进一步打造中国特色的民事执行模式,需要解决这些问

题,进一步完善《草案》。

第一,从国家层面,构建长期、稳定与充足的人财物保障制度。必须认识到:与“诉讼爆炸”

相似,“执行爆炸”也同样存在长期性、地域差异性。前文研究表明,确保法院执行部门获得稳

定、充分的资源供给,非常必要。一方面,强大型的执行机构的资源配备方式应以立法的形式

确定下来,避免出现政策推动下的临时应对措施出现资源供给不足、持续性欠缺等问题;另一

方面,应当根据地区情况配备适当的执行资源,调整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执行机构人财物资源

的配比。科学分配执行资源,不仅要求将案件数量作为主要依据,还要考虑案件难易程度。前

文研究表明,案件难易程度可通过执行标的大小、案件类型、当事人自动履行率、采取强制措施

种类及其效果率等综合判断。

第二,以执行团队刚性的增强提升执行强制力。为提高法院效率,有学者建议以“终本”作

为划分“司法性执行”与“非司法性执行”的程序节点。〔46〕然而,G区法院的实践表明,即使倾

尽全力,“终本”执行案件的比例始终居高不下。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执行中,“终本”的比例依

旧会处于高位,简单的以“终本”作为执行程序节点的方式可能会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权益。调

整现有执行团队,并从外部力量的支持上提升执行刚性,是可行且有效的方式。笔者认为,其

一,可以在《草案》中规定,综合考虑相关人员的意愿、素质等,将负责执行实施的执行员分为两

类,一类从事实体财产查控和处置等对抗性较强的执行工作;另一类则从事文书型执行工作。

其二,专门规定执行人员应具备的执业资格,增强执行强制力,解决因司法警察短缺带来的困

境。其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的协助义务。公安机关是广义执行团队范畴中至关重要的一

环。〔47〕《草案》仅在第183条规定人民法院实施强制迁出执行时,公安机关应到场协助。除

此以外,《草案》都未明确规定公安机关的协助义务。笔者认为,《草案》应规定,公安部门应紧

密配合执行机关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为法院提供场所,积极配合寻找被执行人及

其财产。因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也需要检察院的配合,但《草案》忽略了这一点,故还应在

《草案》中规定检察部门积极配合拒执罪的侦查与诉讼的义务。但也要指出的是,权力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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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杭平,见前注〔8〕,第83-87页。
从广义层面看,笔者认为,协助法院执行的公权力部门也属于执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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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协作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恪守必要的权力运行机制原理,避免陷入“乱执行”与“执

行乱”的困局。

第三,整体上,要进一步打造一体化、权威化、高效化的执行组织体系,完善执行内部

权力构造。首先,明确规定执行权统一于市级及以上原则。G区法院的执行改革表明,

只有将执行权统一于市级及以上的执行机构,执行力量才能较好地满足实践需要。《草

案》仅规定了执行机构的组成与职权,并未对执行机构的关系作进一步明确。依据此次

改革经验,笔者认为,应在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一节中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对辖区人

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其次,构建执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在诉讼案件繁

简分流改革不断推进的当下,推进执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研究与制度构建,是可能且

符合司法改革潮流的。因此,《草案》可以仿照《民事诉讼法》的编排体例,在执行程序的

执行立案一节,规定人民法院可根据执行立案的具体情况,确定适用普通执行程序或者

快执程序,并规定不同程序下执行组织的基本人员构成。

第四,持续推进执行信息化,确保执行机构可以获得、使用必需的执行信息。执行权

(主要是执行实施权)需要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合与协作。然而,当前执行

外部生态面临着缺乏有效协助与充分支持的问题。〔48〕强化信息化,必须克服种种阻力。

尽管《草案》第74条规定,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国家机关和私权利主体有与人民法院建

立信息化网络协助执行机制的法律义务,但依《草案》规定,当相关主体违反此义务时,却

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予以约束。因此,应在《草案》基础上继续完善法院与其他主体的信息

联动,构建充分共享的信息平台。对不配合的国家机关,《草案》可规定由执行机关的上

级机关研究、处理;对不配合的私权利机构,应赋予执行机构对相关单位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采取拘传、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权力。

第五,探索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执行管理体系。应清晰地认识到,“执行不能”是中外

民事执行的普遍现象,较大比例的执行不到位特别是自然人执行不能在所难免。要确立

有限执行的现实、合理目标,采取终结执行的更佳路径。长远来看,应尽快推行个人破产

制度。本次《草案》的出台,实际上已为个人破产留下了适用空间。与此同时,确立合理

的执行到位目标。有论者主张,为全面反映执行工作情况,应参照英国执行指标,按不同

的执行措施进行细化。〔49〕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前文中,不同财产查控措施执行效果不

同,反映出执行改革有时过度依赖信息化,忽视实体化的问题。有鉴于此,应当将财产的

实际处置作为核心指标,提高财产处置的效果。对银行存款来说,可将实际扣划的次数

与实际冻结的次数比例作为考核指标;对车辆、船舶、航空器等流动物来说,可以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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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于龙刚,见前注〔9〕,第105-118页。
参见赵永红:“执行标的到位率的中英比较与思考”,《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28期,第

105-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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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和实际售卖作为衡量标准;对于不动产、其他动产、股权、债权及金融理财产品来说,

对拥有实际处置权的,以处置成功作为指标。但这些指标的设计离不开相应的配套制

度,故还应在《草案》中进一步完善执行异议、执行监督制度,防止执行机构为提高指标消

极查封财产。此外,还应加强社会资源的主动靠拢。笔者认为,应对《草案》执行悬赏制

度加以完善,譬如考虑将其与对一般债权的执行制度结合起来,规定向被执行人负担债

务的第三人可按悬赏执行规定获得一定的悬赏利益,同时规定被执行人恶意减免债权的

行为无效。

第六,改进审执衔接工作,重视源头治理。其一,构建调解案件的执行保障机制。根

据审理契约理论,当事人可与法官缔结审理契约,就程序的进行拟定计划,既不会触犯当

事人辩论主义的禁区,也能为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保驾护航。〔50〕因此,可在《草案》中增加

当事人与法院的调解承诺书机制,确定调解执行的行为原则、财产披露义务与惩罚机制,

保障调解案件的执行效果。其二,强化对保全制度的利用,特别是诉前保全。因法律风

险意识缺乏、专业知识匮乏与体制性的内生矛盾,强调法院能动性较为合适。短时间内

提升保全利用率的最佳办法,就是将保全阶段事项纳入绩效考核。当然,因我国尚未对

立法与审判制度固有内生结构性矛盾作出有效回应,未来还应着力解决保全程序的正当

性问题。〔51〕

六、简短的结语

本文以G区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国

法院执行案件的构成及原因的了解,揭示了以G区法院为代表的法院系统通过大幅增加

资源投入、改革执行组织制度和调整相应的权力结构、构建信息化的执行体系、加强执行

惩戒、深化执行管理等组合措施,初步破解了“执行难”的“老大难”问题。实证考察表明,

执行改革的效率与规范性都得到较大改善,实际执行到位率有所提高。这昭示着,一种

以国家整体为支撑、执行体系信息化、执行惩戒强制化、执行目标现实化的成功的中国民

事执行模式正在路上,我国民事执行模式呈现出综合性、时代性、刚性化和终局性的面

貌,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的制度、体制、机制的结合,反映出中国在推行国家治理现

代化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但研究也表明,我国应对“执行难”的执行模式仍有可议之处,

特别是有限的执行手段与资源、不尽合理的执行管理体系等,我国民事执行模式尚需进

一步打磨。尽管《草案》已较为充分吸收改革经验并反思改革问题,我国执行问题仍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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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段文波:“协动主义下的审理契约论”,《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4-8页。
参见刘哲玮:“论财产保全制度的结构矛盾与消解途径”,《法学论坛》2015年第5期,第70-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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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调整和完善的空间。如此,才能为世界打造一部具有典型表率的、独具中国特色的

《民事强制执行法》及其配套制度体系,不间断彰显中国成功的民事执行模式。从本质上

讲,民事执行的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基础能力。就此而言,中国执行制

度改革的未来成功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依赖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Abstract:ThemainproblemsofChina̓scivilenforcementcanbedescribedas“manyanddifficult”.

Anempiricalstudyshowsthatcivilenforcement,especiallythegrass-rootsenforcementhasuniqueChi-

nesecharacteristics,includingthelong-termgrowthofcases,maincasesfromjudgmentsoftheown

court,contractdisputesasthemostfrequenttype,naturalpersonsasmainexecutees,andmonetaryob-

jectsasmainobjectofexecution.Inrecentyears,thecourtsystemhascontinuedtoexploreandimprove

enforcementmode:substantiallyincreaseinputofresources,promoteorganizationmechanism,andad-

justthecorrespondingpowerstructure,buildaninformation-basedsystem,strengthendisciplinary

measures,andcreateastandardized,fair,andeffectivemanagementsystem,etc.Amatureandsuccess-

fulcivilenforcementmodehasinitiallytakenshapeandbeenreflectedinthedraftCivilEnforcementLaw

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Giventhatthenumberofcasesstillremainshighorevenincrease,we

should,basedonexistingreforms,furtherbuildamodethatreflectsthemodernizationofnationalgov-

ernance:establishalong-term,stableandsufficientpersonnel,financial,andmaterialallocationsystem,

strengthenenforcementforce,improveorganizationandinternalpowerstructure,continuetopromote

informatization,exploreamanagementsystemthattakesbothfairnessandefficiencyintoconsideration,

improveconnectionbetweentrialandenforcement,andattachimportancetosourcegovernance.

KeyWords:DifficultyinEnforcement;EnforcementReform;EmpiricalStudy;EnforcementMode;

CompulsiveExecutio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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